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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》（2009年文化

部令）第三条 认定文物由县级以上地方
文物行政部门负责。认定文物发生争议
的，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作出裁定。

1.受理阶段责任：公示依法提交

申请材料，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
。
2.审查阶段责任：按照流程，组
织专家对文物进行认定。
3.决定阶段责任：召开专家评审
会议，作出文物认定裁决。

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

责，有下列情形的，行政机关及
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：
1.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裁定申
请不予受理的；
2.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、法律、
法规履行裁定工作，对应当予以
裁定的不予裁定；
3.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作出
裁定的；
4.在文物裁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
为的；
5.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
定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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